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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达拉特旗法院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树林召讯 近日，鄂尔多斯市达拉特

旗人民法院以“我们的节日·端午”为主
题，组织开展了“天平守正护粽香 石榴
结籽映端阳”系列活动，以此缅怀历史
英 雄 人 物 、弘 扬 中 华 民 族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活动中，该院工会主席曹勇江回顾
了端午节的由来和精神内核，表达了对
干警们辛勤工作的感谢，并为全体干警
送上了节日的祝福。

此次活动通过包粽子，手工制作龙
舟、风铃，旱地龙舟比赛等形式多样的
内容，让干警们在欢声笑语中深入了解
端午节的历史和文化，增强了干警们的
文化自信和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自豪
感，为传统节日注入新的活力和色彩。
干警们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以
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身司法审判事
业，让传统节日的文化精髓在新时代法
治建设中焕发新的生机，让千年粽香浸
润法治初心，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司法沃
土上永远绽放。 （刘国娇）

达拉特旗检察院

开展庭审观摩评议
树林召讯 为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

营 主 体 合 法 权 益 ，营 造 法 治 化 营 商 环
境，日前，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人民检
察院就一起涉企刑事案件组织开展庭
审观摩评议活动，邀请政协委员及“营
商环境体验官”共同参与。

庭审中，公诉人准备充分、沉着应
对，在讯问时语言精炼、针对性强，举证
时分组分类、及时小结，有理有力指控犯
罪，稳步推进庭审节奏。在发表公诉意
见时，公诉人不仅指出了被告人应承担
的法律责任，同时指出该行为对企业及
市场环境的危害，现场开展了一场“零距
离”的法治教育。在评议环节，检察官与
政协委员、“营商环境体验官”就优化法
治化营商环境举措、工作开展情况及成
效进行了座谈交流，围绕企业常见的犯
罪类型、企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和
法律诉求等，结合检察机关办案实际，逐
一分析解答，并提出了相应的法律意见
和风险提示。评议过程中，大家对检察
机关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出了许多可
行性意见建议。对此，达拉特旗检察院
进行了认真梳理，并表示将不断提高法
治宣传教育力度，护航企业在法治化轨
道上行稳致远。

（程旭东）

平原街道司法所

开启“民俗+普法”模式
树林召讯 近日，鄂尔多斯市达拉特

旗司法局平原街道司法所携手东源社区
创新打造“民俗+普法”宣传模式，让群众
在浓浓粽香中感受法治温度。

活动现场，“粽艺舞台”与“法治宣
传”双线并进，呈现出一幅生动的法治民
俗图景。在包粽子擂台赛区，司法所工
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与社区居民同台
竞技，翠绿粽叶裹挟着雪白糯米，法治谜
题暗藏于五彩丝线。参赛者巧手翻飞
间，既交流着传统技艺，也探讨着“借米
还粽是否构成民间借贷”等趣味法律话
题，欢声笑语中法理人情悄然交融。

同时，围绕群众关心的婚姻财产、物
业纠纷等热点问题，“麦穗儿”普法志愿
者结合典型案例，为群众剖析事件背后
的法律关系，并通过发放《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等宣传资料，持续点燃群众的学法
热情，引导群众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张新钰）

“多亏了人民调解员，在我面临艰
难处境时，给了我继续面对生活的勇气
和希望。我一定按照调解协议的内容，
尽力履行还款义务。”4月14日下午，在
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法院，一起涉金融类
纠纷案件在诉讼前被人民调解委员会
调解员调解成功，当事人雷某某在人民
调解协议书上按下手印后感激不已。
该案是一起典型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案，也是海南区法院以多元解纷模式，
引导当事人以非诉方式化解金融纠纷
的一个缩影。

从2023年9月起，乌海市将金融案
件集中于海南区法院管辖，实现了金融
案件审理的集约化、专业化、智能化，也
进一步统一了金融案件裁判标准和尺
度。针对金融案件积案多、跨时长等问
题，海南区法院与多部门积极联动，强化
金融案件协同治理，从法院抽调业务骨
干和3名特派调解员，成立了金融案件立
审执团队及金融案件诉前调解室，通过
建立“调立审执”一体化高效解纷机制，
精准高效办理金融案件。2024年度，该
院共受理金融类案件1011件，结案1010
件；受理执行类案件302件，结案274件，
执行到位标的5.67亿元。

调解在先、诉讼断后、递进解纷。据
诉前调解员华俊英介绍，海南区法院对
所有接收的涉金融案件第一时间进行诉
前调解，调解不成的及时立案，并暂缓收
取诉讼费。进入诉讼程序后，再次组织
调解，若调解成功，则转入诉前程序，不
收取案件受理费。此外，在调解协议中
约定条款，有效督促双方当事人主动履
行调解协议。2024年，该院209件案件通
过诉前调解成功，84件通过诉中调解成
功，不仅减轻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缓
解了法院办案压力，实现了纠纷的快速、
有效化解。

平均立案时间压缩至1天。3月24
日上午，某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携带25
件案件的要素式起诉状等诉讼材料，来
到海南区法院申请立案。在该院诉讼服
务大厅设立的“涉金融案件绿色通道”窗
口前，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接收诉讼代理
人递交的诉讼材料，并对照要素表进行
认真核对、审查，经审查符合条件后，这
25起案件于当日完成立案、分案及案卷
移送工作。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往往批量提起诉

讼，因涉及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
借款期限、利率、还款情况、抵押、担保等
事宜，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内容复杂，
通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梳理案情、计算
利息等，容易遗漏关键信息，影响审理质
效。为此，海南区法院通过召开司法服
务调研座谈会等方式，在诉前向银行发
送示范文本模板，并告知在“人民法院在
线服务”微信小程序上获取示范文本流
程等，要求欲诉讼的金融案件在诉前完
成要素式起诉状等诉讼材料的准备工
作，实现金融案件要素式起诉状全覆盖，
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法院登记立案效率。
目前，通过推行要素式审查和标准化立
案模式，该院将涉金融案件平均立案时
间压缩至1天，确保了涉金融类案件能够
快速受理、迅速流转。

批量模式实现案件“快审”。对于标
的额小、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清晰、数额确
定、能够送达的银行案件，该院推行适用
支付令督促程序及小额诉讼程序，并运
用类案批量开庭、批量裁判模式，实现案
件“快审”。2024年，该院月均审结案件
80多件，案件平均审理期限40天，平均庭
审时间20分钟，极大地提高了案件审理
效率。

该院推行多样化执行措施，对于有
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迅速通过查冻扣
划、询价评估、网络拍卖等手段，快速推
进财产处置变现。对确无财产可供执行

的，协调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通过分期履行的方式，即保护了申请人
的合法权益，也给予了被执行人一定的
时间。2024年，该院共拍卖财产17项，拍
卖次数31次，拍卖财产涉及金额7200万
元，执行到位651万元，达成和解83件。

构建常态化预防化解机制。海南区
法院在审理乌海市各银行的多起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及信用卡纠纷案件后，发现
银行主张的律师费请求不合理问题，为
此，向乌海市各银行发出司法建议书。
2024年，该院金融审判团队法官分别前
往乌海市各银行送达司法建议书，并与
银行负责人就司法建议工作进行沟通。
司法建议书发出后，乌海市各银行高度
重视，第一时间予以复函，并对相关情况
进行核实，做好整改措施。

同时，该院通过召开金融司法服务
对接见面会、创建银行金融案件信息沟
通群、引入多元调解力量、发出司法建议
等多种方式，持续深化与金融机构的协
作，及时堵塞金融领域治理漏洞，防范金
融风险的发生，共同探索更加多元、更加
高效的金融纠纷解决路径。

实践证明，通过构建“调立审执”一体
化解纷体系和风险预防长效机制，海南区
法院在金融案件的处理上取得了显著成
效。今后，该院将持续深化金融司法改革，
不断创新工作方法，为乌海市金融市场的
健康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乌海法治乌海”系列报道——

调立审执一体化让司法为民成色更足
本报记者●钱虹

隆兴昌讯 2025 年 4 月，巴彦淖尔
市五原县拓展物流公司因刘某、杨某
拖欠该公司车款 10 万余元，将二人诉
至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人民法院，期望
借助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收
到案件后，五原县法院迅速将案件委
托至派驻县综治中心的诉服团队进行
调解。经验丰富的调解员杨晔主动接
手此案，凭借多年的调解经验，为双方
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调解过程中，杨晔与双方当事人

多次沟通，认真倾听双方诉求。通过
深入了解案件来龙去脉，精准捕捉到
矛盾的焦点所在：刘某、杨某并非恶意
拖欠车款，而是因近期生意周转困难，
暂时无力偿还；而物流公司则因资金
回笼压力，急需收回这笔车款。

找到关键症结后，杨晔分别与双
方当事人沟通，一方面，向刘某、杨某
释明法律规定，告知拖欠车款可能产
生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向物流公司
说明对方的实际情况，希望该公司能

够给予两被告一定的理解和宽容，共
同寻求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
案。经过多次协调沟通，双方当事人
终于在调解桌上达成了共识，刘某、杨
某同意一次性给付车款，并且当场履
行了给付义务。

事后，拓展物流公司特地将一面
绣着“调解筑和谐桥梁 司法绽公正光
芒”的锦旗送到五原县法院，对该院始
终坚持为民司法的工作理念和作风给
予赞扬。 （韩欣原）

鲜红锦旗映初心 倾情调解暖人心

鄂尔多斯讯 近日，鄂尔多斯市康巴
什区人民法院通过先行调解方式，成功
化解一起因家具定制引发的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双方当事人最终握手言和。

2024 年 3 月，康某与鄂尔多斯某室
内装潢公司签订了《装饰装修设计合同》
及《室内装饰装修施工合同》，约定由该公
司为康某的房屋进行装修。合同签订后，
康某陆续向某室内装潢公司支付装修款
170800余元。然而，装修期间，康某临时
变更装修需求，加之实际到货的装修材料
与康某选色板存在色差和材质差异，致使

双方发生严重分歧。康某认为，某室内装
潢公司在板材到货后明知有色差，但未尽
告知义务，遂诉至康巴什区法院，要求解
除合同并返还未装修款项。

受案后，承办法官迅速展开工作，鉴于
双方未对装修进度进行确认，若启动鉴定
程序，不仅耗时长，还会大幅增加当事人诉
讼成本，且案件事实与责任划分相对明晰，
法官决定采用“背对背”的调解策略。

找准症结后，承办法官摆事实、讲道
理、释法理，积极向康某解释了消费者维
权的合法途径，并告知其只有通过专业

机构鉴定，才能认定产品质量是否存在
问题，且鉴定费用往往较高，而该案涉案
金额较小，需慎重考虑。同时，法官希望
被告公司能够理解康某对于色差问题的
不满，做出适当让步。

经多轮沟通协调，双方同意解除装修
合同，被告自行处置剩余装修材料，并向原
告退还装修款20000元，其中10000元当场
给付，剩余10000元于当月底结清。协议
签订后，被告立即履行10000元付款义务，
这起持续数月的矛盾纠纷至此得到圆满化
解。 （侯丽琴）

板材“色差”引发纠纷 先行调解终化干戈

调解现场。本报记者 白文飞 摄


